
安徽商标被驳回申请撤三复议办理资料

产品名称 安徽商标被驳回申请撤三复议办理资料

公司名称 河南世耀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融河矩媒
发票:提供

公司地址 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华龙广告二楼

联系电话 13140513661 18338218580

产品详情

       随着商标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成功商标申请越来越困难，商标驳回率也逐年升高，对于申请
人来说，当商标被驳回时需要根据被驳回的理由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01、商标驳回的理由

商标驳回的理由分为绝 对理由和相对理由，所谓绝 对理由是指商标本身的缺陷导致其不能或者不适合做
为商标申请和使用；所谓相对理由，是指根据商标不得与其他人的商标相同或近似从而让相关公众产生
混淆。

根据商标法，因商标被驳回的绝 对事由有：第十条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8项规定、第十一条缺乏显著
性、第十二条三维标志缺乏显著性；相对事由包括：第十三条与驰名 商标保护相冲突、第三十条与同一
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以及第三十一条与在先申请的相
同或近似商标冲突。

02、因绝 对事由被驳回的处理方式

因绝 对事项被驳回，主要是因为商标选择不当，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与国家、政府、军队、组织、县级以上地名，以及官方标志等相同或近似被驳回，除非曾经得到
过授权或者书面同意，否则可以选择放弃复审

1.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国歌、军旗、军徽、军歌、勋章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以
及同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

2.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3.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名称、旗帜、徽记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该组织同意或者不易误导公众的除外
；

4.与表明实施控制、予以保证的官方标志、检验印记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授权的除外；

5.同“红十字”、“红新月”的名称、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

6.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一般不得作为商标，除非有其他含义。

当然，其中“近似”的识别有一定裁量的空间，如果认为并不近似，也可以通过驳回复审来争取，但是
一般而言只要有近似之处，就要慎用，以免授权使用后再次被无效。

（二）具有民族歧视、社会不良影响，以及有欺骗性的，除非属于严重误解或曲解，否则也建议放弃复
审

1.带有民族歧视性的；

2.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

3.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不同的审查员对于上述事项的解读可能不同，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类别上注册
，产生的理解也有不同；但也确实存在可能被人误解或者曲解，但是通常而言，只要有可能产生这样的
理解，说明还是多多少少存在这种问题；但如果一般人都不可能产生上述不良理解，属于审查员的牵强
附会，则还是可以在驳回复审中争取，作为商标而言，应当秉承相关公众的通常理解，并且是第一印象
的通常理解为标准，因为消费者在识别商标时，往往凭借的就是第一印象，不会就此进行深入的分析研
究。

（三）商标本身缺乏显著性

商标是主要功能之一是标识作用，如果商标本身不具备可识别的功能，则当然也不合适作为商标进行注
册，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形：

1.商标内容过于复杂，不具备简单记忆的显著特点；

2.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

3.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

4.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
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

上述商标通常情况下是要被驳回的，但是如果这些商标通过使用已经获得所谓的“第二含义”，即相关
公众已经将这些商标与某特定产品的提供者建立起了联系，商标因此而具备了指示产品来源的功能，则
可以通过在驳回复审中提供相关证据获得注册。

03、因相对理由被驳回的处理方式



（一）因相对理由驳回商标申请有如下几种情形：

1.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

2.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
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3.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
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 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二）因相对理由驳回，在审查过程中通常有以下特点：

1.驳回过程中，在先商标权人并不参与审理过程，无法提供使用证据和知名度的证据，因此审查员只考
察商标标识本身的近似性，不会考虑在先商标的知名度，也不会考虑跨类别保护的因素。

2.商标驳回程序中，考虑是否混淆的情形，尽管没有知名度证据的考量，但审查员是基于将来在各种使
用场景下使用商标可否产生混淆进行考虑，因此，其审查标准会趋于严格。

（三）因相对理由驳回可采取的处理措施

商标驳回后要进行分析，如果审查员审查理由有问题，当然可以提出复审，如果审查员审查理由没有问
题，但申请确实想获得该商标注册权，则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如下措施：

1.消除障碍，继续申请

（1）通过撤销三年不使用，消除在先障碍

查询引证商标的使用状态，如果在先商标注册已经满三年，根据在先商标所有权人的经营状况和网上查
询该商标的使用状况，发现该商标未曾使用，则可以针对该商标提出撤销三年不使用申请；同时对驳回
商标提出复审，并在复审程序中等待撤三结果，必要时在复审请求书中描述对方商标不可能使用的理由
，并请求审查员等待撤三结果再做驳回复审决定。

（2）通过无效或撤销引证商标，消除在先障碍

查询在先商标与我方商标的关系，如果存在对方商标具有可被无效或者被撤销的理由，则可提出无效申
请，具体而言可有以下因素：引证商标是以诈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成功获得商标注册的；引证商
标侵害申请人在先权利，或者恶意抢注申请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的；侵犯申请人驰名
商标权的；引证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等等。

2.寻求商标共存

如果通过上述努力尚不能完全消除商标注册的障碍，还可以通过与在先商标所有人协商，看是否能够通
过协议共存的方式，让对方允许双方商标共同存在。通常需要双方签署共存协议，然后将共存协议在驳
回复审过程中递交给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目前审查部门采取的态度是如果商标之间存在一定区别，且
双方签署共存协议的情形下，审查部门一般采取接纳和容忍的态度，允许在后申请商标的注册。

04、商标驳回后应当注意的事项

（一）慎重使用被驳回商标



商标如果被驳回，无论是因为何种事由，都应当仔细评估是否还要继续使用商标。如果因为绝 对事由被
驳回，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不可能被注册为商标的标识，这样付出的商誉难以凝聚到该标识之上，使用
变得没有意义和价值；如果因为相对事由被驳回，继续使用商标还有可能涉嫌侵权，更应该停止使用，
避免风险。但是，如果申请人坚信可以通过驳回复审继续获得注册，或者确认在先使用权避免侵权的情
况下，则另当别论。

（二）仔细检索，重新选择商标进行申请

如果商标被驳回，不再提出驳回复审的，则应当尽快申请新的商标，并且一定保证申请前进行仔细检索
，提高通过率，避免造成更换商标导致的商业损失。如果商标还在继续复审的，也不妨储备其他备用商
标，以免驳回复审申请没有得到支持，届时重新申请又得耽误商标使用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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